
中国青少年小水手积分排名榜排名办法
（青年组、少年组）

2025年1月修订版

一、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青少年帆船运动发展，完善国内青少年帆船

赛事等级评估及参赛选手成绩评估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

帆协”）认证的青少年帆船赛事组织单位和 19 周岁以下的参赛选

手。

第三条 中帆协依据本办法对青少年赛事进行认证，建立参

赛运动员积分排名榜（以下简称“排名榜”）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
第四条 排名榜将作为中帆协选拔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性青少

年比赛及进行中帆协年度奖项评选的重要依据之一。

二、排名赛事认证

第五条 进行积分排名的赛事被称为“排名赛事”，其认证方

式如下：

（一）中帆协直接认证本办法附件 1 所列的世界单项锦标赛

事和由中帆协主办的青少年帆船赛事。

（二）非中帆协主办的赛事，需要认证的，须经办赛单位提

出申请，由中帆协认证后确认为排名赛事。

第六条 排名赛事认证金牌赛、银牌赛、铜牌赛、基础排名

赛等四个赛事等级，给予相对应赛事积分系数。



第七条 需要申请认证的赛事，认证标准见下表：

赛事等级/评

定标准

基础排

名赛事
铜牌赛事 银牌赛事 金牌赛事

积分系数 40 50 60 70

办赛年份
首年办

赛

至少举办

1年
至少举办 2年 至少举办 3年

办赛单位

办赛单位可为中帆协会员单位（会员协会、会员俱乐部）或

地方县区级以上政府、市级以上体育主管部门。

参赛单位数

量
至少 3个参赛单位

至少5个参赛单位，

3个参赛省份

至少10个参赛单位，

5个参赛省份

赛事船型 至少 1种船型 至少 2种船型 至少 3种船型

参赛船数
参赛总船数不少于

20 条

参赛总船数不少于

70 条

参赛总船数不少于

150 条

选手水平 无要求

上年度排名前50名

的参赛选手不少于

5人（青、少年组分

开计算）

上年度排名前 50 的

参赛选手不少于 15

人（青、少年组分开

计算）

竞赛时间 不少于 2个竞赛日 不少于 3个竞赛日 不少于 4个竞赛日

技术官员

竞赛官一级及以上，

抗议委员会主席国

家级及以上

竞赛官国家级及以

上，抗议委员会不

少于 5人

竞赛、技术、抗议委

员会机构设置完整，

抗议委员会3人国家

级及以上，技术委员

会取得 IM 资质。

赛事轨迹服

务
/ / / 有

媒体宣传 / / 图文、视频制作

图文、视频制作

不少于 10 家媒体宣

发

竞赛组织
所有申请认证的赛事，在申请前一年均未出现重大安全事故以及

重大负面舆情事件，并未被中帆协处罚。

提交文件
等级评定申请表、秩序册电子版、成绩册电子版、积分表格等相

关文件完备、准确。

第八条 根据申请方提供的上一年度赛事情况评定该赛事在

下一年度的等级。



第九条 申请流程：

（一）中帆协于每年 12 月-1 月开放赛事认证申请通道。

（二）申请方须在申请期内提交申请表（附件 2）。

（三）中帆协将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通过官方平台公示全

年排名赛事目录。

三、参与积分排名运动员资质

第十条 所有参与积分排名的选手，均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个人会员或港澳特区和台湾地

区参赛选手。

（二）选手年龄须为截止当年 12 月 31 日未满 19 周岁者，

方可参与当年度积分排名。

四、选手排名组别和比赛船型

第十一条 选手排名组别分为少年组和青年组两个组别，男、

女子分别排名。

（一）男子、女子少年组：选手年龄至当年度 12 月 31 日时

未满 16 周岁。参与少年组积分排名的竞赛级别仅为 OP 级。

（二）男子、女子青年组：选手年龄至当年度 12 月 31 日时

未满 19 周岁。参与青年组积分排名的竞赛级别包括除 OP 级外的

全部排名级别。

（三）16 周岁以下（不含 16 周岁）选手在参加少年组、青

年组比赛时，可获得相应组别积分。



第十二条 参与排名的级别：

（一）男子 OP 级

（二）女子 OP 级

（三）男子 TOPPER 4.2 级

（四）女子 TOPPER 4.2 级

（五）男子 TOPPER 5.3 级

（六）女子 TOPPER 5.3 级

（七）男子 ILCA4 级

（八）女子 ILCA4 级

（九）男子 ILCA6 级

（十）女子 ILCA6 级

五、运动员排名积分计算

第十三条 积分周期

以两个自然年度为积分周期，年度积分截止日期为当年 12

月 31 日。

第十四条 积分计算方式

（一）运动员年度总积分=当年年度积分+上年年度积分*50%

（二）当年年度积分为参赛选手全年参加所在少年组或青年组获

得最高积分的 6 场比赛之和。

（三）每个级别的最高年龄组别可申请参与积分排名。如最高年

龄组别为公开组，将分别提取男子排名名次和女子排名名次。

第十五条 权重系数。综合一场比赛的船型级别、比赛轮次、



参赛船数、上年度排名前列的参赛选手参赛情况，特制定以下权

重系数表：

权重系数 S1 船型级别
S2实际比赛轮

次

S3该组别有效参赛

船数(男、女子分别

计算)

S4 该组别上年

度积分排名前

50 人数

（男、女分开）

1.3 ILCA6 31 条以上

1.2 ILCA4 10 轮及以上 26-30 条 10 人以上

1.1 TOPPER5.3 9 轮 21-25 条 6-10 人

1 OP/TOPPER4.2 8 轮 16-20 条 1-5 人

0.9 7 轮 11-15 条 0 人

0.8 6 轮 10 条及以下

0.7 5 轮及以下

注：参赛船数低于 8条或有效参赛船数低于 6条的组别，不进行积分。

有效参赛船数指在成绩表中不超过总竞赛轮次 50%DNC 及 DNF 的船数。

OP 级别的 S3 参赛船数按除以 2计算。

国外赛事 S4 权重系数为 1。

第十六条 单场排名积分计算公式，如下：

C=B*S1*S2*S3*S4*（N-P+1）/N

其中 C 为某场赛事排名积分；B 为积分系数；S1 为级别权重系数；

S2 为轮次权重系数；S3 为参赛船数权重系数；S4 为上年度积分

排名前 50 人数权重系数；N 为该组别参赛船数，P 为名次。单场

赛事排名积分值精确到 0.001。

六、其他

第十七条 依据本办法所产生的排名为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

技术等级授予依据之一。

第十八条 依据本办法所产生的排名可作为代表中国参加国

际青少年帆船赛事的选拔依据。



第十九条 中帆协依据本办法评定本年度青少年相关奖项。

第二十条 本排名办法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

会，中帆协将保留在任何时候补充、修订本排名办法的权利。

第二十一条 本排名办法于 2025 年 1月 1日修订，并于发布

之日起正式执行。

附件 1：中帆协直接认证的世界单项锦标赛事和中帆协主办

的青少年帆船赛事积分系数情况

附件 2：中帆协小水手积分排名赛事申请表

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

2025 年 1 月 15 日



附件 1:中帆协直接认证的世界单项锦标赛事和中帆协主办的青

少年帆船赛事积分系数情况

（一）世界单项锦标赛事

序号 级别 赛事名称 积分系数

1

ILCA

世青赛 90

2 ILCA6 世锦赛 90

3 ILCA4 世锦赛 90

4 ILCA6 亚锦赛 80

5 ILCA4 亚锦赛 80

6
TOPPER

TOPPER 5.3 世锦赛 90

7 TOPPER 4.2 世锦赛 80

8
OP

OP 世锦赛 90

9 OP 亚锦赛 80

（二）中帆协主办的青少年帆船赛事

序号 赛事名称 积分系数

1 全国帆船锦标赛/冠军赛（青年 ILCA6 级） 90

2 全国帆船锦标赛/冠军赛（ILCA4 级） 90

3 全国帆船锦标赛/冠军赛（OP 级） 90

4 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总决赛 90

5 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分站赛 70

6 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区域赛 60

7 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周末赛 50

8 中帆协小水手积分排名金牌赛事 70

9 中帆协小水手积分排名银牌赛事 60

10 中帆协小水手积分排名铜牌赛事 50

11 中帆协小水手积分排名赛事 40



附件 2: 中帆协小水手积分排名赛事申请表

中帆协小水手积分排名赛事

申请表

一、申请单位信息

申请单位名称

申请单位中帆协

会员 ID 号（政

府、市级以上体

育主管部门无需

填写）

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职务

联系人电话 邮箱

二、赛事信息

申请赛事名称

赛事主管单位名称

申请评定赛事等级

赛事举办时间

赛事举办地点及水

域

赛事组织架构

首次办赛时间及办

赛届次

实际竞赛日天数

实际竞赛级别

实际参赛单位数量



实际参赛船数

上年度小水手积分

排行榜排名前 50 名

的参赛选手实际人

数及选手姓名

办赛经费数额及经

费来源

三、竞赛官员信息

竞赛官姓名 竞赛官级别

抗议委员会主任姓

名

计
划

抗议委员会

主任级别

技术委员会主任姓

名
计

划

技术委员会

主任级别

抗议委员会人数及

人员名单

国

国家级抗议

委员会委员

人数

四、赛事轨迹及宣传

是否有赛事轨迹 （如有，请附至少 1张截图）

媒体宣传情况

1.是否进行图文、视频制作；（请附文件，可网盘形式提

供）

2.媒体宣发情况（请附详细宣发链接）

五、赛事历史情况、影响及效果
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

如有重大安全事故以及重大负面舆情事件及中帆协处罚情况请说明。

七、附件

1. 赛事秩序册

2. 赛事成绩册

3. 赛事积分表格

填表日期： 填表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地方县区级以上政府、市级以上

体育主管部门或中帆协会员协

会意见
同意/不同意 （盖章）


